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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商业性与政策性相结合多层次农村金融体系(刘仁武；12月5日)

文章作者：刘仁武

  国有商业银行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加快了商业化和市场化的改革步伐，纷纷撤并了盈利能力弱甚至亏损的县乡领域和农村地区

的分支机构。于是，农村信用社基本上成为农村金融的主力军，在支持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帮助农民增加收入，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中发

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截至2005年6月末，全国农信社各项存款达30694亿元，成为继工行、农行、建行后第四个存款突破3万亿元的金融机

构；各项贷款21968亿元，其中农业贷款余额已经达到10299亿元，占全部金融机构农业贷款的比重已上升到87.5%。 

  一、关于当前农村信用社改革的争议 

  尽管农村信用社改革已经在全国各地进行得如火如荼，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社会各界对当前的农村信用社改革方案仍然褒贬不一。林

林总总的观点与争鸣归纳起来大致集中在这三个方面。 

  一是充分肯定农信社的改革方案。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是从事金融研究的专家和学者，他们认为农信社改革的思路与框架是把现代金融规

律与中国的农村信用社的现状有机地结合起来了，紧紧抓住农信社是从事风险管理的金融机构这一落脚点，以资本充足率为核心，推动农信

社的产权关系和运行机制改革，完善法人治理结构。 

  二是改革虽然有利于农村信用社的发展，但改革前景仍存在不确定性，实际效应有待更长时间的检验。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政府以注资

诱致农信社改革，实现“花钱买到好机制”的目标是值得怀疑的。他们认为花钱换来的是“形似而神不似”的模式与机制，管理还是老一套管

理，观念还是陈旧的观念，那么，改革的扶持政策将付诸东流，改革就可能前功尽弃。 

  三是农村信用社改革方案中的市场化原则太浓，偏离了服务“三农”的宗旨。研究农业问题的人大多持这种观点。他们认为农村信用社改

革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金融问题，而是事关农业、农村、农民和国民经济全局的问题。目前，国有商业银行因商业化改革加大了从农村领

域、边远地区、落后地区退出的力度，邮政储蓄不断从农村抽吸资金，已经造成了农村金融供给不足和“一社难支‘三农’ ”的局面。如果农信

社改革按照现在的市场化原则继续推行下去，农村信用社为脱困必将走上规模经营、撤并集中之路，撤并大量的基层代办点，清退富余人员

以及上收贷款权限，业务非农化使得农村信用社将同邮政储蓄一样成为第二只农村资金的“抽吸机”，加剧了农村资金“体外循环”。 

  二、根据农村经济的不同需求，构建竞争性、多层次、新型农村金融体系 

  农村信用社改革引起一定程度的沸沸扬扬，但问题的背后主要在于农村需要什么样的金融体系，农村金融在农村经济发展中扮演的角色

是什么，以及如何建设农村金融体系等存在较大差异。 

  （一）农村金融的目标是增加农民收入和改善农民生活质量，但实现的路径应该是把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民转移出来。以发展经济学家刘

易斯为代表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存在资本边际效率相差甚远、发展严重不平衡的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农业部门的资本

边际效率很低甚至为零，并且存在过剩的劳动力，现代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则相对较高，这也是发展中国家及其农民贫穷的根

源，由此，消除贫穷的路径在于促使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向工业部门转移，缩小经济结构的二元鸿沟。 

  如果农村金融发展完全拘泥于资本边际效率较低的传统农业这一极端，解决“三农”问题将是一个更为漫长的过程。因此，中国农村金融

体系在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路径上除了在增加农业投入和提高农业边际效率上继续发挥作用以外，要在引导资源流动并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

移到工业部门中去等方面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就像工业革命初期产业工人束缚于机器一样，知识匮乏的农民赖以土地为生，靠代承相传获

得简单的传统农业种植知识和技能，一旦离开土地就成为难以维持生计的失地农民。因此，在服务“三农”中，农村信用社的改革和农村金融

体系的构建应该以人为本，以农民为核心，立足于农民获益的项目，除了直接支持农村城镇化建设、农村公共事业建设以及乡镇企业建设等

以不断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以外，尤其应该高度重视为农民工进城和向非农产业部门转移所需的必要条件和配套措施提供金融支持，借鉴助

学贷款的成功经验，开展农民工技能培训贷款，支持农民工进行诸如业务技能培训等农村劳动力资本投资。 

  （二）根据“三农”特点，构筑农村商业竞争性金融与政策性金融有机结合的新型农村金融体系。从产业链条来看，农村经济包括农产品

种植、农产品流通与营销、农产品加工、农产品运输等环节；从农民的劳动形态看，有耕种于土地的作业和乡镇企业中的作业；从农村经济

的全部产品形态看，既有农村道路交通等公共品，又有非公共品。显然，上述不同环节和作业形态中的金融需求，有的具有政策性金融特

点，有的则具有商业性金融性质，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全球范围内很少有国家让政策性金融或商业性金融单独一统农村金融体系。商业性金融

主要满足农产品加工、运输等环节的金融需求，商业性金融机构充分利用资金价格－利率进行风险定价，通过差别利率来覆盖贷款风险；政

策性金融涵盖的范围主要是农产品种植环节，但采取的模式基本上以市场化运作为基础，或者是政府给予有限度优惠补贴下的商业化运作模

式，或者是政府提供有限补贴下完全由私营商业金融机构进行运作。因此，随着经济金融环境的变化，农村经济中的政策金融正在由从前的

政府主导模式逐步向金融机构自主经营、国家仅起指导性作用和有限度补贴的方向发展，强调农村金融机构的自主经营和稳健性。 

  （三）根据农户和企业的多层次性，构建多层次农村金融体系。按照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恩格尔系数标准，农村居民户可分为贫困户、温

饱户、小康户和富裕户；按照农村经济运行规模形态，有从事农产品加工的规模以上的龙头骨干企业、乡镇企业、个体工商户和种植农户

等。收入和经济规模的差异性必然要求多层次、多类型的金融机构提供特质不同的金融产品，构建功能完善、分工合理、产权明晰、多种所

有制并存、竞争性的多层次农村金融市场体系。一是在一定范围内允许并规范民间借贷行为。恩格尔系数在0.6以上的农村贫困户，生产和

生活资金缺乏且无抵押物，资金需求量小、零散，风险高，除了政策性扶助以外，只能通过亲朋好友之间带有互助性质的借贷方式满足其少

量的资金需求。二是积极推动小额信贷机构、农村典当业的发展。恩格尔系数在0.5～0.59之间为温饱户，虽然是在解决了温饱问题的基础

上谋求发展，虽然有一定抵押物但风险还是比较高，从比较大的商业性金融机构获得资金需求的难度大。因此，对温饱户、小规模的个体工

商户以及微型农企，可以通过发展小额信贷机构、农村典当来满足他们的要求。三是进一步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建立竞争性商业金融机

构。对恩格尔系数在0.4以下为小康或富裕户、规模以上的龙头骨干企业和乡镇企业可以通过竞争性的金融机构来满足他们相对多样化的金



融需求。鼓励这些金融机构对农业产业化、农业基础设施、农村城镇化等建设项目的信贷支持力度。允许基层信用社自主决定是否组成联

社、合作银行或商业银行；在农村金融市场中进行民营资本参与试点；在以资本充足率为监管核心的基础上降低农村金融市场中金融机构准

入的门槛，加大新金融机构进入的牌照发放；把国有商业银行撤出的县级分支机构重组为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充分利用这些分支机构的相对

较好的人员素质和经营网络。四是推动农村银行卡公司的发展。可以在具备一定条件的地区成立专门的，由不具备单独发行银行卡条件的各

信用社和其他金融机构参与的银行卡发行公司。五是进一步完善农产品期货市场，适时推出以农业为基础的互换、期权等衍生工具，充分发

挥其规避农产品价格风险、自然灾害风险和套值保值的作用。我国农业现代化程度还不高，农业产量和农民收入受气候的影响相当大，而

且，我国幅员辽阔，天气变化在不同地区间的差异较大。因此，我们一方面可以开发出能够规避因自然灾害等导致的农产品价格波动的金融

衍生产品，熨平农民收入的波动性；另一方面借鉴美国天气衍生工具的做法，直接开发出基于天气、温度等对农业影响较大的自然因素的衍

生品，对冲自然因素所带来的农业经营风险。六是在大力发展农民互保组织机构的基础上，逐步建立普惠、补充、商业三级农业保险机制。 

文章出处：《金融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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